傅家镇中心小学专职保安动态调整制度

为确保校园安全、提升保安队伍效能，保障校园专职保安队伍活力与工作能力，根据我校实际，制定本动态调整制度。

一、制度目的

为了规范学校专职保安员的管理，提高校园安全保障能力，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建立健全学校专职保安员的动态调整机制。

二、基本原则

1.按需调整：根据学校规模、师生人数、校园安全形势等因素，合理调整保安员数量。

2.工作能力：通过定期考查考核，对不能够胜任学校安保工作的的保安员及时与市保安公司反馈、调整。

3.年龄要求：按照上级要求，学校安保人员需为55周岁以下，对于即将超龄人员，提前3个月与市保安公司对接、调整，确保每位保安员年龄符合相关要求。

三、调整程序

1.制定调整计划：学校安办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向分管领导报批，批准后及时与保安公司进行沟通、调整。

2.备案与反馈：将调整结果报至上级教育部门备案并及时在山东省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平台调整人员信息，及时向保安员反馈调整结果。

四、具体措施

1.加强招聘与培训：学校应加强与保安公司的合作，严格招聘标准，确保新入职保安员符合岗位要求。同时，加强保安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保安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2.建立健全考察考核评价体系：定期对保安员进行工作表现、职业道德、业务技能等方面的评价，确保评价客观公正。

3.优化岗位配置：根据校园安全形势的变化和保安员的实际表现，合理调整保安员的岗位配置。对关键岗位和重要时段加强安保力量，确保校园安全无死角。

4.加强监督管理：学校安办应加强对保安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并纠正保安员的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五、附则

1.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行，如有变动，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并实施。

2.违反本制度的，依据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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